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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5〕2-37 号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裕

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2022－2024 年度）及其

附注（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湖南裕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湖南裕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管理层的责任

湖南裕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

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5 号）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

损益明细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湖南裕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明细表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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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湖南裕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3〕65 号）的规定，

如实反映了湖南裕能公司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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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根据定义和原则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2023 年修订）》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2022 年度、2023 度及 2024 年度公司分别确认四川电力燃气补贴 24,932.56 万元、

7,999.24 万元及 7,083.54 万元，四川电力燃气补贴系根据四川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

司、四川裕宁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实际耗用电量、耗气量计算，与四川裕能新能源电池材

料有限公司、四川裕宁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有关。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落实精准电价

政策支持特色产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用发改价格〔2019〕318 号）的相关规定，对遂

宁锂电到户电价不超过 0.35 元/千瓦时。根据四川遂宁安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四川裕

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四川裕宁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电费、气费承担的

协议书》的约定，四川遂宁安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至少保证 5年内到户电价不高于 0.35

元/千瓦时，用气价格不高于 1.9 元/立方米。当用电成本、用气成本高于上述标准时，四川

遂宁安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补贴超出部分。电力燃气补贴系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的标准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因此，将项目电气补贴划分

为经常性损益。

二、首次执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对可比会计期间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自 2023 年 12 月 22 日起执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非经常性损益重新计算列报，

受影响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如下：

2022 年度

受影响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确定

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

补助除外

23,430,800.56 -2,081,515.09 21,349,285.4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0,040.14 -90,040.14





仅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申报之目的

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仅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申报之目的而

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执业资质，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仅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申报之

目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李剑是中国注册会计师，未经李剑本

人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仅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申报之目

的而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仅用于说明彭亚敏是中国注册会计师，未经彭亚敏本

人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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